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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继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发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发布《控股股东变更获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公告》，本公司于近

日收到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股份

"

）的通知，中信股份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发的 《关于核准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228

号），核准豁免中信股份因协议转让而控制本公司

28,938,929,004

股股

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1.85％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并对中信股份公告对本公司的收购报告书无

异议。至此，本公司控股股东因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集团

"

）重组而从中信集团变更为

中信股份所需审批已全部取得，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股

份交割登记等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中信股份，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中信集

团。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中信银行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１９９８

（

Ａ

股）

０９９８

（

Ｈ

股）

收购人名称：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

通 讯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购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已取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批准。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

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收购尚需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的审核

程序，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中信银行控股股东变更申请的审批程序。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其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国务院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财政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收购人、中信股份 指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集团 指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中信集团有限 指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上市公司 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企管理 指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国金 指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国际 指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

ＧＩＬ

指

Ｇｌｏｒｙｓｈａ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是中信集团注册于英属维京群岛的全资下属公司

中信集团整体改制

指根据财政部批准的中信集团整体改制方案， 中信集团以绝大部分现有经营性净资

产作为出资，联合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中信股份，同时中信集团整体

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承继原中信集团的全部业务

及资产的行为

本次收购、本次股份转让

指作为中信集团向中信股份出资的一部分， 中信集团将其持有的中信银行的股份投

入中信股份的行为

重组协议

指中信集团与中信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签订的《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与中国中信股份

有限公司之重组协议》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 常振明

注册资本：

１

，

２８０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１２４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７８３１７０－９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和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金融类企业及相

关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矿产、林木资

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

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

育、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咨询服务行业；资产管理；资本运营。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５９６６８７０５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４８６１２９８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中信股份设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系根据国务院和财政部批准，由中信集团与中企管理共同发起设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

９９．９％

的股份，中企管理持有中信股份

０．１％

的股份。中信股

份的控制关系如下图：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中信集团以绝大部分现有经营性净资产作为出资，联合中企管理发起设立中信股份，同时中信集团整

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继承原中信集团的全部业务及资产。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注册资本：

１８

，

３７０

，

２６３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９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金融类企业及

相关产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矿产、林木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房地产开发、信息基础设

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业务、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国际贸

易和国内贸易、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行业的投资业务；

工程招标、勘测、设计、施工、监理、承包及分包、咨询服务行业；资产管理；资本运营；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四、收购人控股股东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收购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成立，设立至今不满三年。收购人控股股东中信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５３９

，

０５７

，

４８４ ２

，

１５１

，

７２７

，

３６９ １

，

６２４

，

１０１

，

７６８

总负债

２

，

２６６

，

５０１

，

１３５ １

，

９２９

，

７９６

，

２０２ １

，

４３３

，

４３５

，

６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１７２

，

５０５

，

４３６ １３７

，

４３６

，

２９８ １０８

，

７２７

，

９３９

资产负债率

８９．２７％ ８９．６９％ ８８．２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６３

，

８９３

，

８６７ ２０９

，

０６４

，

９２２ １５７

，

０４３

，

８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

，

３５０

，

７３７ １８

，

８９２

，

１２２ １４

，

２４８

，

７０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５２％ １５．３５％ １３．７５％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常振明 男 董事长、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田国立 男 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窦建中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王炯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于贞生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曲永兰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晋明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高剑虹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林美芳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汪雪梅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郑学学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刘河生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赵景文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陈小宪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居伟民 男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无

张极井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罗宁 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无

王东明 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无

孙亚雷 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无

郭克彤 男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七、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５％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１

、收购人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ＳＨ．６０００３０

ＨＫ．６０３０

２０．９１ ％

中信股份

注

１

２０．３０％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０．５８％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３％

中信海直股份有限公司

ＳＺ．００００９９ ４６．６５％

中国中海直总公司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ＳＨ．６００８７１

ＨＫ．１０３３

１８．００％

中信股份

注

２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ＳＺ．０００７０８ ５８．１３％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２９．９５％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８．１８％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ＨＫ．０２６７ ５７．５１％

中信香港集团公司

２０．４８２％

富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３４２％

新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３４２％

天惠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３４２％

中信国际电讯有限公司

ＨＫ．１８８３ ６０．５９％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

ＨＫ．１８２８ ５５．９４％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ＨＫ．１２０５ ５７．５９％

Ｋｅｅｎｔｅ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４８．０５％

中信澳大利亚

９．５４％

亚洲卫星有限公司

ＨＫ．１１３５ ７４．４３％ Ｂｏｗｅｎｖａｌ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天地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ＨＫ．０５００ ２０．８８％

盈动投资有限公司

中信大锰控股有限公司

ＨＫ．１０９１ ４８．７２％

Ｈｉｇｈｋｅ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８．９８％

Ａｐｅｓｈｉｌ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７４％

注

１

：中信股份正在办理股东资格审批程序。

注

２

：中信股份正在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２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除持有上述上市公司权益外，还拥有以下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ＳＺ．０００８３９ ４１．４３％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ＳＨ．６０００８４ ４２．６５％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

２１

世纪有限公司

ＨＫ．０２４１ ２１．７３％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其他境内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金融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金融机构

２０．９１ ％

中信股份

注

２０．３０％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０．５８％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３％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金融机构

１００％

中信股份

注

８０％

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５０％

中信股份

注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５％

中信股份

注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７．７４％

中信股份

注

６．９１％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０．８３％

中信新际期货有限公司及其下属金融机构

５８％

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９２％

上海中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７．０８％

注：中信股份正在办理股东资格审批程序。

除此以外，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中信股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拥有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持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八、收购人、收购人控股股东以及中信银行下属公司目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情况

中信集团下属公司中除中信银行外，目前无其他子公司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中信银行在全国设有

３６

家

一级分行，网点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经济发达城市。中信银行主要从事日常商业银行业

务，包括向企业客户提供公司银行业务、国际业务、资金资本市场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综合金融解决方

案，同时向个人客户提供个人理财、信用卡、消费信贷、私人银行、出国金融等全方位金融产品。中信银行下

属一级分行目前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情况如下：

下属公司及分支机构名

称

成立时间 主要业务 业务所在区域

是否在中国大陆开展商业

银行业务

上海分行

１９８７．１１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及其他

监管部门批准的商业银行业务

上海 是

深圳分行

１９８８．４

同上 深圳 是

大连分行

１９８８．４

同上 大连 是

南京分行

１９８９．３

同上 南京 是

青岛分行

１９８９．５

同上 青岛 是

苏州分行

１９９３．１１

同上 苏州 是

济南分行

１９９４．５

同上 济南 是

杭州分行

１９９４．１０

同上 杭州 是

沈阳分行

１９９５．９

同上 沈阳 是

广州分行

１９９６．５

同上 广州 是

合肥分行

１９９６．８

同上 合肥 是

成都分行

１９９７．１２

同上 成都 是

郑州分行

１９９８．２

同上 郑州 是

福州分行

１９９８．１２

同上 福州 是

重庆分行

１９９９．１

同上 重庆 是

贵阳分行

２００９．７

同上 贵阳 是

东莞分行

１９９９．３

同上 东莞 是

总行营业部（北京）

１９９９．６

同上 北京 是

武汉分行

２０００．３

同上 武汉 是

天津分行

２０００．５

同上 天津 是

唐山分行

２００７．７

同上 唐山 是

厦门分行

２０００．９

同上 厦门 是

长沙分行

２０００．１０

同上 长沙 是

昆明分行

２００１．４

同上 昆明 是

西安分行

２００１．６

同上 西安 是

兰州分行

２００９．７

同上 兰州 是

石家庄分行

２００１．７

同上 石家庄 是

宁波分行

２０００．１０

同上 宁波 是

太原分行

２００７．８

同上 太原 是

呼和浩特分行

２００７．９

同上 呼和浩特 是

南昌分行

２００７．１１

同上 南昌 是

南宁分行

２００８．７

同上 南宁 是

哈尔滨分行

２００８．１１

同上 哈尔滨 是

长春分行

２００９．９

同上 长春 是

乌鲁木齐分行

２０１０．６

同上 乌鲁木齐 是

海口分行

２０１２．５

同上 海口 是

中信集团、中信银行下属公司中，仅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金”）下属的中信银

行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国际”）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中信银行持有中信国金

７０．３２％

股权，中

信国金全资拥有中信银行国际。

中信国金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投资控股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中信国金由收购香港华人银行有限公司后

的中信嘉华银行有限公司重组而成，并继续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中信国金两大股东

ＧＩＬ

（中信

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及西班牙对外银行（

Ｂａｎｃ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Ｖｉｚｃａｙａ Ａｒｇｅｎｔａｒｉａ

，

Ｓ．Ａ．

）完成对其的私有化。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收购中信国金

７０．３２％

股权，成为中信国金的控股股东。中信国金通过全资附

属公司中信银行国际开展商业银行业务。

中信银行国际是一家在香港注册并持牌的商业银行，主要营业网点位于香港，但其网络已拓展至澳

门、美国、新加坡、中国大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末，中信银行国际拥有

３２

家香港分行、

２

家美国分行、

１

家新加

坡分行、一家澳门分行、

１

家上海分行，并且于内地注册了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国际的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向企业提供存贷款、结算、外汇汇兑等企业银行服务；向个人提供

储蓄投资、住房按揭、分期付款、信用卡产品、保险计划、教育基金计划、退休基金计划等零售银行服务；跨

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人民币不交收远期合约、海外人民币代付及快速汇款（优汇通）业务等。中信银行

国际下属分支机构从事商业银行业务详情如下：

下属公司及分支机构

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业务 业务所在区域

是否在中国大陆开展商

业银行业务

香港总行 没有相关资料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投资产品、

保险产品销售，以及其他监管部

门批准的商业银行业务

香港 否

铜锣湾分行

１９７０．１２

同上 香港 否

鲗鱼涌分行

１９８０．０３

同上 香港 否

皇后大道西分行

１９８２．０５

同上 香港 否

北角分行

１９９０．０１

同上 香港 否

湾仔分行

１９９４．１１

同上 香港 否

力宝中心分行 没有相关资料 同上 香港 否

德辅道中分行

１９８５．０１

同上 香港 否

港湾道分行

１９９３．１２

同上 香港 否

礼顿道分行

２０１０．０５

同上 香港 否

德辅道西分行

２０１１．０８

同上 香港 否

中信大厦分行

２０１１．１２

同上 香港 否

九龙城分行

１９６４．１２

同上 香港 否

何文田分行

１９６５．０９

同上 香港 否

观塘分行

１９７１．０９

同上 香港 否

佐敦分行

１９７３．１２

同上 香港 否

上海街分行

１９７６．１２

同上 香港 否

深水埗分行

１９７９．０２

同上 香港 否

红磡分行

１９８１．１２

同上 香港 否

旺角分行

１９８３．０５

同上 香港 否

尖沙咀分行

１９９４．０６

同上 香港 否

九龙湾分行

１９９３．０９

同上 香港 否

美孚分行

２０１０．０９

同上 香港 否

荃湾分行

１９７７．１０

同上 香港 否

元朗分行

１９８１．０９

同上 香港 否

上水分行

１９８２．０３

同上 香港 否

大围分行

１９９２．０６

同上 香港 否

屯门分行

１９９６．０２

同上 香港 否

沙田中心分行

１９９９．０９

同上 香港 否

大埔分行

１９８９．０２

同上 香港 否

将军澳分行

２０１０．１１

同上 香港 否

上水

ＣＩＴＩＣｆｉｒｓｔ

理财中

心

２００８．１０

同上 香港 否

纽约分行

１９８３．３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及当地

监管机构批准的商业银行业务

纽约 否

洛杉矶分行

１９８２．３

同上 洛杉矶 否

澳门分行

２００５．１０

同上 澳门 否

新加坡分行

２０１０．１２

同上 新加坡 否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２００４．１２

经营对除个人以外客户的外汇

业务

上海 是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４

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以

及对除中国境内公民以外客户

的人民币业务，及经其他监管部

门批准的银行业务。

深圳 是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２００８．４

同上 上海 是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２００８．４

同上 北京 是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系为中信集团实施整体重组改制、履行出资义务。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如

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信集团整体重组改制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财政部出具了《关于中国中信集团公司重组改制方案的批复》（财金［

２０１１

］

２６

号），批

准中信集团重组改制方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财政部出具了《关于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及下属股份公司股

权变动的批复》（财金函［

２０１１

］

１８６

号），批准中信集团联合中企管理共同发起设立中信股份，中信集团以其

持有的中信银行股份和其他资产向中信股份出资，中信股份成立后将直接持有中信集团投入的中信银行

６１．８５％

的股权；

４

、依据《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尚需履行中国银监会对于中信银行控股股东变更申

请的审批程序；依据《收购办法》，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义务。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暂无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中信银行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

益的股份（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除外）。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信集团直接持有中信银行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８

，

２９４

股

Ａ

股股份，占中信银行总股本的

６１．８５％

，

同时通过

ＧＩＬ

持有中信银行

７１０

股

Ｈ

股股份。中信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中信银行

６１．８５％

的股份，是中信银行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前，中信银行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信股份将合计持有中信银行

６１．８５％

的股份，中信银行的控股股东为中信股份，实

际控制人为中信集团有限，控制关系如下图：

二、本次股份变更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中信股份除获得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银行

６１．８５％

的股份外，不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股份转让需报送批准的部门

财政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出具 《关于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及下属股份公司股

权变动的批复》（财金函［

２０１１

］

１８６

号），批准中信集团将其持有的中信银行的股份投入中信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信股份持有中信银行

６１．８５％

的股份，根据中国证监会《收购办法》，本次收购已经

触发要约收购的义务。鉴于本次收购系因中信集团实施整体重组改制、履行出资义务而导致中信股份拥

有中信银行的权益超过其发行总股本的

３０％

，且股份转让前后中信银行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因此，

收购人根据《收购办法》第六章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核。此外，依据《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本次收购尚需履行中国银监会

对于中信银行

５％

以上股东变更申请的审批程序。上述报批程序正在进行中。

四、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安排及权利限制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末，中信银行完成

Ａ＋Ｈ

配股，此次

Ａ＋Ｈ

股配股比例为每

１０

股配售

２

股。配股完成后，中信集团

持中信银行

Ａ

股股份由原来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股变为

２８,９３８,９２８,２９４

股，获配股份合计

４,８２３,１５４,７１６

股。中信集

团作为中信银行的主要股东向银监会作出承诺，承诺在获配股份交割之日起五年之内，中信集团将不会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中信集团获配股份（

４,８２３,１５４,７１６

股），也不会寻求由中信银行回购中信集团所持获

配股份。

本次收购系中信集团根据国务院和财政部批复进行的整体重组改制的一部分，属于同一主体控制下

的股权转让行为，涉及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根据《重组协议》，中信股份承继中信集团投入资产

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将继续履行该部分股份相应的锁定期限。

除上述获配股份外，本次收购涉及的中信银行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

本次收购不存在任何附加特殊条件、亦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信集团不再直接拥有中信银行的任何股份。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系因中信集团实施整体重组改制、履行出资义务，将其持有的中信银行的股份作为出资投入

到本公司，因此不涉及收购资金来源问题。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中信银行的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重组计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者与中信银行购买、置换资产有关的重组计划。

三、对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对中信银行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对中信银行的章程中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进行修

改的计划。

五、员工聘用计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对中信银行的员工聘用计划进行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分红政策调整计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对中信银行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对中信银行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收购属于中信集团实施财政部批复的整体重组方案的一部分，系中信集团的内部重组行为，对于

上市公司的运营没有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更，因此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以及

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分析

本次收购对中信银行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

规及中信银行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维护中信银行的独立经营能力，坚持与中信

银行在资产、财务、人员、业务、机构方面均实现独立。

二、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及其解决方案

（一）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中信银行持有在国内开展商业银行业务的执照，主要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商业银行业务，并通过子公

司中信国金及其下属中信银行国际在香港、澳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银行业务。

中信集团有限和中信股份自身不直接从事任何竞争性商业银行业务，除中信银行及其下属公司目前

持有的执照以外，中信集团有限和中信股份及其下属其他公司没有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执照；同时，在中

信集团有限和中信股份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从事的证券、信托、基金管理、保险、期货等其他非银行金融业

务方面，中信银行没有从事相关业务的执照，也未开展相关业务。

中信集团有限和中信股份不存在与上市公司核心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况。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为避免三方之间同业竞争事宜，中信集团、中信国金、中信银行签署了一份避免同业

竞争三方协议，中信集团、中信国金就避免与中信银行之间出现同业竞争做出了承诺。该避免同业竞争协

议约定：

１

、中信集团作为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的控股股东将不会直接从事竞争性商业银行业务，不会再在中

国内地控制其他商业银行法人实体，不参与两家公司的日常运作，公平、公允对待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的

发展，支持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进行多层次合作。

２

、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将会在避免简单竞争的基础上，在业务和产品结构上发挥彼此的业务特点，实

现优势互补，致力以客户为中信的业务合作，在公司、国际、零售、贷款、资产管理、人民币业务及其他产品

和服务方面开展合作。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将充分利用双方在中国内地和境外的能力，合作开发和保持最

佳的跨境银行服务能力。具体合作方式、形式和内容由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进一步协商约定。

３

、中信银行确认其没有通过新设竞争性的分支机构或商业银行网络与中信国金在香港开展竞争的意

向。中信银行进一步确认，将继续开展其现在香港的业务，在与中信国金开展不具有约束力的协商后，才会

在香港设立新的业务。

４

、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在中信集团的协调下，将会根据以后业务发展情况及业务发展需求，作进一步

研究整合以避免同业竞争。

５

、为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并加强合作，中信集团、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同意，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

监管当局的要求的前提下，各自采取有效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定期研究爱各方的业务范围，加强相互间

的持续合作，避免可能导致市场混乱、资源浪费、丧失机会或损毁名誉的竞争行为，并确保有关方继续履

行协议义务，享有协议所述的权利。

６

、中信集团、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将努力建立有效机制，避免未来发生同业竞争。

为了促进中信银行和中信国金之间的协作，有效避免同业竞争，中信银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收购中信国金

７０．３２％

的股权，目前中信国金已经成为中信银行的控股子公司，两家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根据中信集团与中信股份签署的重组协议的约定，中信股份承担由于中信集团重组改制对其投入资

产项下的原中信集团承担的义务，因此，中信股份将继续履行中信集团就避免与中信银行之间出现同业竞

争做出的承诺。

三、收购人、收购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关联交易情况及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关联交易情况

中信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成立至重组协议签署日与中信银行之间未发生关联交易。

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中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与中信银行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中，中信银行

给予中信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授信额度合计

２４１．６８

亿元，提款余额

４５．３６

亿元，关联授信余额约占中信银行总

贷款的

０．３３％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合计

１１．８２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１．０６％

，具体见下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计算依据 累计发生额

第三方存管手续费 手续费收入

０．１６

投资产品代销手续费 同上

１．６９

资产托管服务手续费 同上

１．１０

财务咨询及资产管理手续费 同上

０．１２

理财服务费用 同上

１．２７

呼叫中心外包服务 费用支出

０．７７

技术服务费用 同上

０．４９

信贷资产转让 转让规模

２．００

资金市场交易费用 交易净损益

４．２２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中信集团及其子公司（下称“中信集团关联公司”）与中信银行的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有关交易公平合理，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

（

１

）关联交易情况及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对于中信集团关联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的授信业务，中信银行已经全部按照要求履行了相关的程序。

２０１１

年，中信银行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给予中信集团

关联公司共计

１７０．３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中信银行与中信集团关联公司授信额度及实际交易余额情况具体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关联方

授信额度 实际交易余额

是否在监管上限内

金额 资本净额占比 金额 资本净额占比

中信集团关联公司

１８９．０２ ９．２６％ ４５．５５ ２．２３％

是

注：根据银监会监管规定，中信银行计算资本净额占比时，已扣除关联公司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

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２

）非授信类持续关联交易情况

中信银行作为一家

Ａ＋Ｈ

股银行业上市公司，须同时遵守上海、香港两地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相关

规定。

依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４Ａ

章，为保证各项业务的合规性，中信集团关联公司与中信银行就日

常关联交易签订了八大类业务的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相关协议已经有权审批机构审议通过并披露。

２０１１

年，中信银行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持续关联交易三年上限的议案》，与中信集团关联公司

签订了《中信银行

／

中信集团呼叫中心外包服务框架协议》，同时还修订了《中信银行

／

中信集团资产托管服

务框架协议》，设定了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度上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中信集团关联公司与中信银行发生非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具体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 目 计算依据 获批上限

２０１１

年发生额 是否在获批上限内

第三方存管手续费 手续费收入

０．４０ ０．１１

是

投资产品代销手续费 同上

６．８３１ ０．９９

是

资产托管服务手续费 同上

２ ０．８８

是

财务咨询及资产管理手续费 同上

１．１１ ０．１０

是

呼叫中心外包服务 费用支出

２．８ １．１８

是

技术服务费用 费用支出

０．７０６ ０．５７

是

信贷资产转让 转让规模

４００ ０

是

资金市场交易

交易净损益

１２ ３．０４

是

公允价值计入资产

４２．００ ０．６７

是

公允价值计入负债

４２．００ ０．３３

是

（

２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中信银行对于以上关联交易均已按照“从严原则”，严格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上交所方面，对与中信

集团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占中信银行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及时履行了披露程

序；与中信集团关联公司中涉及同一关联人

１２

个月内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中信银行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５％

以上的重大关联交易提交中信银行股东大会审议。联交所方面，日常业务中与中信集团关

联公司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符合豁免审批、披露和公告等相关程序。

２０１１

年累

计发布关联交易专项公告四项，并通过定期报告详细披露关联交易的明细情况。

此外，中信银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每年会定期就包括与中信集团关联公司在内的关

联方的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提交专项报告，相关报告均提交中信银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

（二）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关于关联交易的安排

为规范与中信银行的关联交易，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与中信银行分别签订了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２

年《财务顾问

咨询及资产管理服务框架协议》、《技术服务框架协议》、《资金市场交易总协议》，以及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第三

方存管服务框架协议》、《投资产品代销框架协议》、《资产托管服务框架协议》、《信贷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和

《呼叫中心外包服务框架协议》。根据上述协议，双方同意：

１

、关联交易合同的定价不优于一个可比较的独立第三方；

２

、关联交易收费由双方公平对等谈判并根据独立交易对手就相同交易所适用的市场价格及费率来确

定特定类型服务应适用的价格和费率；

３

、关联交易协议项下的交易一律依法订立合同，规范运作，并使其符合中信银行上市地的有关法规

（包括但不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

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中信股份承担由于中信集团重组改制对其投入资产项下的原中信集团承担的

义务，因此，中信股份将继续履行中信集团就规范与中信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承诺。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中信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和其下属子公司（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除外）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存在交易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中信银

行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重大交易如下：

除本报告书第七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中“三、收购人、收购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

关联交易情况及关于关联交易的安排” 提到的中信银行与中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以外，中信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和其下属子公司（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除外）以及各自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曾与中信银行及其子公司进行过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

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中信银行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重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中信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和其下属子公司（中信银行及其下属子公司除

外）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曾与中信银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过合计金额超

过

５

万元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中信股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更换中信银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计划，故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中信银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的安排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在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中信股份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对中信银行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

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中信银行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中信银行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中信银行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末，中信银行完成

Ａ＋Ｈ

配股，此次

Ａ＋Ｈ

股配股比例为

１０

股配售

２

股，配股价格

Ａ

股

３．３３

元

／

股，

Ｈ

股

４．０１

元港币

／

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价格经汇率调整后一致。配股完成后，中信集团持中信银行

Ａ

股股份由

原来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股变为

２８,９３８,９２８,２９４

股，通过

ＧＩＬ

所持

Ｈ

股股份由原来

５９２

股变为

７１０

股。在重组协议签

署日前

６

个月内，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信集团有限和中企管理不存在其他买卖中信银行上市交易股份的情

况。

三、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中信银行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重组协议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直系亲属无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中信银行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中信集团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表

中信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成立，设立至今不满三年。中信股份控股股东中信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一）中信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现金及存放款项

３９２

，

８１０

，

８００ ３００

，

６１６

，

１４３ ２９６

，

９９８

，

３１４

短期贷款

８９１

，

４３５

，

６７６ ８１８

，

８７１

，

１５６ ４９７

，

０７６

，

７４８

应收款项

５９

，

７１６

，

６８４ ５１

，

０３０

，

７７９ ３８

，

５２３

，

６７６

短期投资

１４４

，

７９３

，

８６９ １０８

，

４３０

，

９１７ １２６

，

４７２

，

２８３

其他流动资产

９２

，

３１３

，

１７５ ６１

，

４５８

，

９２３ ５５

，

２７２

，

３６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５８１

，

０７０

，

２０４ １

，

３４０

，

４０７

，

９１８ １

，

０１４

，

３４３

，

３８２

长期资产：

中长期贷款

５５６

，

８７４

，

９８３ ４７６

，

０４１

，

７１７ ３０５

，

４４０

，

８０１

长期投资

２１７

，

２３７

，

８４８ １８０

，

７４５

，

９１２ １７４

，

７７７

，

８６０

固定资产

１３６

，

０４６

，

６６７ １１０

，

８９３

，

４９９ ９５

，

５５１

，

９５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４７

，

８２７

，

７８２ ４３

，

６３８

，

３２３ ３３

，

９８７

，

７７２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９５７

，

９８７

，

２８０ ８１１

，

３１９

，

４５１ ６０９

，

７５８

，

３８６

资产总计

２

，

５３９

，

０５７

，

４８４ ２

，

１５１

，

７２７

，

３６９ １

，

６２４

，

１０１

，

７６８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客户存款

１

，

１５３

，

３２７

，

７９２ １

，

０５８

，

６５１

，

１６３ ６６５

，

３７９

，

２６２

短期融资

５８

，

６０７

，

３１０ ３６

，

５６６

，

４６３ ４４

，

８９５

，

０７５

应付款项

１２８

，

５７２

，

７０４ ９２

，

３４１

，

６９０ ８１

，

５０１

，

８６７

其他流动负债

４

，

７１２

，

７７５ ５

，

０７３

，

８１８ １２

，

６３１

，

２９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３４５

，

２２０

，

５８１ １

，

１９２

，

６３３

，

１３４ ８０４

，

４０７

，

４９９

长期负债：

长期客户存款

７０３

，

８６４

，

３６８ ５３８

，

９７５

，

０７０ ４５３

，

４６５

，

２８９

中长期借款

１２０

，

１６９

，

１２０ １０６

，

７４７

，

５７６ ８８

，

３１９

，

４０８

应付长期债券

８０

，

６３９

，

４００ ６２

，

８８７

，

９３８ ５７

，

５５６

，

３０３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６

，

６０７

，

６６６ ２８

，

５５２

，

４８４ ２９

，

６８７

，

１８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９２１

，

２８０

，

５５４ ７３７

，

１６３

，

０６８ ６２９

，

０２８

，

１８４

负债合计

２

，

２６６

，

５０１

，

１３５ １

，

９２９

，

７９６

，

２０２ １

，

４３３

，

４３５

，

６８３

股东权益

资本

７１

，

５８４

，

７２８ ５５

，

３５７

，

７２０ ３９

，

９４２

，

１９１

准备金

６７

，

５６９

，

９７１ ６３

，

１８６

，

４５６ ５４

，

５３７

，

０４５

本年利润

３３

，

３５０

，

７３７ １８

，

８９２

，

１２２ １４

，

２４８

，

７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２

，

５０５

，

４３６ １３７

，

４３６

，

２９８ １０８

，

７２７

，

９３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９１３ ８４

，

４９４

，

８６９ ８１

，

９３８

，

１４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７２

，

５５６

，

３４９ ２２１

，

９３１

，

１６７ １９０

，

６６６

，

０８５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

，

５３９

，

０５７

，

４８４ ２

，

１５１

，

７２７

，

３６９ １

，

６２４

，

１０１

，

７６８

（二）中信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合并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６３

，

８９３

，

８６７ ２０９

，

０６４

，

９２２ １５７

，

０４３

，

８０９

营业支出

１６５

，

８２５

，

２７８ １４２

，

８９７

，

４８６ ９８

，

４４１

，

５０１

营业费用

３３

，

８８８

，

２４３ ２８

，

３０２

，

４１６ ２２

，

０７９

，

３９２

投资收益

９

，

１１３

，

３６４ ６

，

１８１

，

３３３ ４

，

１７６

，

１２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

，

２７９

，

２０７ ４

，

７４６

，

４５５ ４

，

１５４

，

６４７

营业利润

６７

，

０１４

，

５０３ ３９

，

２９９

，

８９８ ３６

，

５４４

，

３９５

加：营业外收入

２

，

３８５

，

６９５ １

，

０９６

，

３３３ ６４６

，

４９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４７０

，

９８０ ３８８

，

０７２ ２１７

，

５７４

扣除资产准备支出前利润总额

６８

，

９２９

，

２１８ ４０

，

００８

，

１５９ ３６

，

９７３

，

３１１

减：资产准备支出

９

，

７７１

，

３９１ ４

，

６３０

，

４４５ １１

，

１２３

，

７８５

扣除资产准备支出后利润总额

５９

，

１５７

，

８２７ ３５

，

３７７

，

７１４ ２５

，

８４９

，

５２６

减：所得税

１１

，

２０４

，

０３４ ７

，

１３１

，

１６５ ５

，

６９５

，

７２８

净利润

４７

，

９５３

，

７９３ ２８

，

２４６

，

５４９ ２０

，

１５３

，

７９８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３

，

３５０

，

７３７ １８

，

８９２

，

１２２ １４

，

２４８

，

７０３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４

，

６０３

，

０５６ ９

，

３５４

，

４２７ ５

，

９０５

，

０９５

（三）中信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６６

，

０１０

，

３３６ １２９

，

８８２

，

２３５ ６７

，

０４４

，

１１８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３９３

，

５５７

，

４４５ ４５６

，

５４９

，

２９４ １５８

，

９８２

，

５３３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 －

经营各项保险业务取得的现金

－１２

，

５９３ ２

，

４２９

，

９８０ ３

，

６８１

，

１６４

收取利息、手续费和佣金的现金

７９

，

３７６

，

９５１ ６２

，

４７６

，

４４８ ６１

，

９４９

，

７４７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２

，

５７０

，

０７７ ２

，

９４７

，

９０４ ３２３

，

３７４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３３

，

８７４

，

０２８ ３

，

１４２

，

４９７ ６０

，

３４７

，

４１３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７３１

，

８６３ １

，

０９８

，

８５６ ６３９

，

０１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９

，

９７５

，

８７３ ４７

，

３６７

，

１２４ ４２

，

１６６

，

７７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２６

，

０８３

，

９８０ ７０５

，

８９４

，

３３８ ３９５

，

１３４

，

１３３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４６

，

８２４

，

８８９ １０４

，

８０４

，

２６３ ５８

，

９３９

，

１２０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２０２

，

３８０

，

８５４ ３３６

，

６８６

，

２７９ ８８

，

８７３

，

８５３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１０２

，

３８１

，

１５６ ３５

，

８３５

，

２１２ ９

，

７７７

，

７７０

经营各项保险业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１６７

，

３４７ １７１

，

８９２ １３０

，

７３２

支付利息、手续费和佣金的现金

２２

，

２０２

，

９５４ ２０

，

４９３

，

６９４ ２０

，

９１４

，

１６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７

，

１３３

，

２０４ １３

，

８１４

，

１１６ ９

，

０６８

，

８７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９

，

５０９

，

０９９ １７

，

６０４

，

５２２ １２

，

８９０

，

４９５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８４

，

９５８

，

０１２ １８５

，

４３８

，

７２８ ５７

，

７５７

，

２１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９４

，

２２２

，

８２１ ７１４

，

８４８

，

７０６ ２５８

，

３５２

，

２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８６１

，

１５９ －８

，

９５４

，

３６８ １３６

，

７８１

，

９１６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４１７

，

８８１

，

３１７ ２２８

，

７８３

，

２２４ ３８４

，

７５２

，

６０２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２

，

１８７

，

３００ ２

，

２８１

，

３１１ １

，

７２３

，

４２４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

的现金净额

１

，

６５６

，

３６８ ７６９

，

４５６ ４８２

，

６８４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３

，

７３４

，

７９６ ２８

，

２８７

，

３５４ ３１

，

７２３

，

４７０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２６５

，

７３５ ２

，

４７２

，

７６３ ８６２

，

８１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２８

，

７２５

，

５１６ ２６２

，

５９４

，

１０８ ４１９

，

５４４

，

９９４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２８

，

３６６

，

５７６ ２１

，

８０８

，

３０２ ７

，

９３９

，

８０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４５９

，

４７１

，

１８１ ２１３

，

７０４

，

７１７ ４５３

，

３６７

，

５２９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１

，

５６９

，

５８５ １５

，

３０１

，

１６４ ５

，

３２２

，

９６０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６１５

，

７６４ ２

，

０７２

，

６７２ １

，

６８１

，

７０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９４

，

０２３

，

１０６ ２５２

，

８８６

，

８５５ ４６８

，

３１１

，

９９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

，

２９７

，

５９０ ９

，

７０７

，

２５３ －４８

，

７６７

，

００４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

，

４５４

，

６４６ ４

，

８３４

，

６６５ ７

，

８９６

，

３５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４７６

，

１６２ ３４４

，

４４８ ６４

，

３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０５

，

８９２

，

８４４ １０７

，

２３５

，

５３２ ５８

，

５８７

，

０２６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１９

，

７９８

，

０４１ １

，

９７０

，

０００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６７６

，

８３０ ８２５

，

００８ ４

，

６９２

，

４５５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０

，

８２２

，

３６１ １１４

，

８６５

，

２０５ ７１

，

１７５

，

８３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６８

，

５３３

，

３０４ ９９

，

３３０

，

６３６ ３３

，

８３２

，

１７７

分配股利、利润支付的现金

５

，

５０５

，

８３０ ４

，

５９６

，

８００ ３

，

３２３

，

８４４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４７３

，

５３９ １７

，

４８５ ３９

，

４７１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８

，

６９９

，

４２３ ６

，

０６３

，

９０４ ６

，

４６８

，

６８２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０７７

，

２７１ ５

，

２３４

，

３４５ ２

，

１１９

，

７７５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４

，

８１５

，

８２８ １１５

，

２２５

，

６８５ ４５

，

７４４

，

４７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

，

００６

，

５３３ －３６０

，

４８０ ２５

，

４３１

，

３５３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８６５

，

４１４ １４８

，

４５２ －２

，

９６４

，

０６９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

，

７０４

，

６８８ ５４０

，

８５７ １１０

，

４８２

，

１９６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１２

，

６５７

，

２９０ ２１８

，

９３８

，

８２２ １０８

，

４５６

，

６２７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２２４

，

３６１

，

９７８ ２１９

，

４７９

，

６７９ ２１８

，

９３８

，

８２３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中信集团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信集团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中信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５９８３

号）。审计师认为中信集团财务

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中信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

２０１０

年重要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的说明

（一）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自公历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二）记账基础

记账基础为权责发生制。

（三）记账本位币

境内企业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境外企业的记账本位币由境外企业根据当地会计政策确定。

（四）外币业务核算及外币报表折算方法

非金融企业的外币业务采用统账制核算，发生外币业务时，按外币金额折合成记账本位币金额记账，

折合汇率采用业务发生时的汇率。期末各项货币性外币资产、负债账户按资产负债表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外汇牌价折合为人民币。金融企业的外币业务采用分账制核算，编制报表时，各种外币报表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在会计年度最后一日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美元，再按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

汇价折合人民币。

当期外币业务引起的折算差额，除与购进固定资产直接有关的汇兑损益外，外币买卖、外币兑换等业

务引起的折算差额均计入当期汇兑损益。

境外子公司外币财务报表按现行汇率法折算为人民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各种外币报表按期末汇率

折算。期末汇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在会计年度最后一日公布的外汇牌价及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

兑换人民币的汇价，所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现金、无约束性的存放于中央银行、期限短的存（拆）放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款

项，以及期限短、流动性高、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且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六）坏账准备

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于每年年度终了时，根据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采用

账龄分析法并结合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七）贷款、贷款损失准备及贷款的核销

１

、贷款的分类

－

短期及中长期贷款：按贷款的发放期限确定贷款类别。期限在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期）的贷款列作短期贷

款，期限在

１

年以上的贷款列作中长期贷款。

－

逾期贷款：因借款人原因贷款到期（含展期）不能归还的贷款；或贴现业务因汇票承兑人不能按期支

付，并且贴现申请人账户存款不足而形成的被动垫款；或承兑的汇票到期，承兑申请人存款不足等原因形

成的被动垫款；或逾期不能归还的进出口押汇；或因信用证及担保等表外业务形成的垫付款项。

－

贴现：指向持有未到期承兑汇票的客户或其他金融机构办理贴现的款项；或向中央银行办理的再贴

现款项和向同业或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的转贴现款项。

２

、贷款按已实际发放的金额入账。票据贴现以票据面值入账。贴现利息收入在贴现业务发生期间，按

让渡资金使用权的时间及适用利率计算确认，计入各相关期损益。于资产负债表日，票据贴现以面值和未

实现利息收入分别在资产负债表列示。

３

、贷款损失准备及贷款的核销

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

贷款损失准备是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贷款发生减值，按贷款损失的程度计提的用于弥补专项损失、尚

未个别识别的可能性损失和针对某一国家、地区、行业或某一类贷款风险所计提的准备。在期末分析各项

贷款的可收回性，并预计可能产生的贷款损失。贷款损失准备为贷款的账面价值与其预计未来可收回金

额的差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是按照风险分类的结果，并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贷款本息

的偿还情况、抵押品的市价和担保人的支持力度等因素，分析其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以判断贷款是

否发生减值，合理计提。

由于借款人或担保人无力偿还贷款本息，以资产抵偿债务时，将实际抵债部分的贷款本金和已确认的

利息转出作为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所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同时转入抵债资产减值准备。

对于采取必要的追偿措施后仍无法收回的贷款，报经管理当局批准后予以核销，核销时冲减已计提的

贷款损失准备。已核销的贷款以后又收回的，按收回部分将已核销的贷款损失准备予以转回。

（八）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委托贷款由委托人提供资金，并按照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期限、利率，代理发放、监督使用和

协助收回的贷款。

委托投资由委托人提供资金，于资金受托期间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自主做出投资决策，为委托人进行投

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以发放或投放金额列示。

（九）衍生金融工具

此处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主要是应客户要求或因风险管理需要而产生，包括即期合约、远期合约、外

汇掉期合约、利率掉期合约和期权等。

（十）存货

存货为在正常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者为了出售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

品，或者将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料等。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低值易耗品、包装物、库存商品以及委托加工材料等。存货

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发出时根据存货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

续盘存制。

（十一）投资

１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初始成本包括取得投资时支付的全部价款，但不包括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及已到

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除取得短期投资时已宣告的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及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外，于实际

收到现金股利和利息时冲减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在出售或收回短期投资时，将实际收到金额与账面金额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并将年末成本高于市价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２

、长期股权投资

对被投资企业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即最初以初始成本计

量，以后根据应享有的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份额进行调整。

对被投资企业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即以初始投资成本

计价。投资收益在被投资企业宣布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分配时确认。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按实际取得的价款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３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是指取得该投资时支付的全部价款，但不包括作为应收项目单独核算

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权利息。实际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尚未到付息期的应收利息在长期债权投资

项下单独核算。

长期债券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减去尚未到付息期的债券利息和计入初始投资成本的相关税费，与债

券面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券溢价或折价。

长期债券投资的债券溢（折）价在债券存续期间内按直线法，于确认相关债券利息收入时摊销，并作为

计提利息的调整。

（十二）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经营及提供服务而持有的，使用期限超过

１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固定资产以成本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记入资产负债表内。在建工程以成本减减值准备记入资产负

债表内。

在有关建造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成本，包

括在购建期间利用专门借款进行购建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包括有关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汇兑损益），全部资

本化为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

对固定资产在预计使用年限内按直线法计提折旧，各类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率分

别为：

资产分类 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土地使用权 土地出让年限

－

房屋及建筑物

１５－４０

年

３％－５％

交通运输设备

６－８

年

３％－５％

机器设备

５－１５

年

３％－５％

其他

３－１０

年

３％－５％

（十三）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按直线法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计入各摊销期损益。

（十四）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

１

年以上（不含

１

年）的各项费用。长期待摊费用按实际发生

额入账，其摊销方法如下：

（

１

）租赁费按实际租赁期限平均摊销。

（

２

）其它费用按照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平均摊销。

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的长期待摊费用项目，在确定时将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十五）开办费

除购建固定资产以外，筹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于开始生产经营当月一次

计入当月的损益。

（十六）资产减值准备

对贷款及应收款项以外的各项资产（委托贷款、存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其他

资产）的账面价值定期进行检查，以评估可收回金额是否已低于账面价值。当发生事项或情况变化显示账

面价值可能无法收回，这些资产便需进行减值测试。若出现减值情况，账面价值会减低至可收回金额，减计

的价值即为资产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的销售净价与预期从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置中形成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中的较高者。

按单项项目计算资产减值损失，并将减值损失记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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